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

聂 辉 华

摘    要    政企关系是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也是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政企关系类型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笼统，或者难以验证。为此，有必要

提出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从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两个维度，可将世界各国或地

区的政企关系分为四种类型：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由此得出了决定政企关系类型的

三个主要因素：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力量，通过在不同国家

 （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博弈决定了政企关系的性质以及动态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可检验的

基本命题，并通过国内外的案例加以佐证。应用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可以解释“中国奇迹”以及相关的重要现

象，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政企关系和改善政企关系提供了一套可识别和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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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 论

 （一）为什么政企关系如此重要
无论是对于转型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政企关系无疑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第一，经济

转型的过程就是重构政企关系的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实际上是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企业要解决

生产和经营问题必须“找市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时代，企业是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要解决生产和经

营问题只能“找市场”；但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政府必然

深度干预经济，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经济的“发动机”。因此，企业既要“找市场”，还要“找市

长”。这意味着，在中国、俄罗斯、前苏东国家、越南等转型国家，企业必须妥善处理政企关系。第二，

良好的政企关系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崛起的重要动力。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东亚

国家或地区的崛起证明，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充当了经济发展的领导者角色，然后才逐步淡出。以日

本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到 70 年代中期的“日本奇迹”有赖于成功的产业政策。在推行产业政策的过程

中，日本通产省花费很长时间去寻找一种合适的政企关系，这种关系既能支持政府树立真正的产业政策，

又能保持企业界的竞争和私有制度。①第三，理解政企关系才能解释“中国奇迹”。从 1978 年实行改革

 

①Johnson, Chalmers A.,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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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到 2016 年，中国 GDP 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9.66%，而同期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的 GDP 平均增长率

分别为 2.26%、2.69%、1.82% 和 2.14%。①按照国际标准，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中

国的产权、法律和金融等方面的制度质量并不高②，但是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近四十年的中高速增长

呢？此即“中国之谜”（China puzzle）。一些学者，例如杨瑞龙③、许成钢④、聂辉华⑤和周黎安⑥认

为，解开“中国之谜”的关键是理解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

此外，当下中国亟需构建新的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规

模空前的反腐败运动。根据中纪委的工作报告，2012 年底至 2017 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立案审查的省军

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 440 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154.5 万件，处分 153.7 万人，其中厅局

级干部 8900 余人，县处级干部 6.3 万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5.8 万人。⑦根据我们课题组的数

据库，90% 以上的腐败官员都涉及行贿受贿，平均每个官员涉及 10 个商人。因此，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

瓦解了官员和商人之间既有的交易型政企关系，新的政企关系亟待建立。特别是 2017 年以来，中央政府和

地方各级政府都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之一。

政企关系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在现实中表现得非常复杂。为什么不同的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政企关系？

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剥夺企业，而有的地方政府却扶持企业？为什么企业有时和政府合谋，有时竟然和政

府“翻脸”？为什么有些国家扶持企业的产业政策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却失败了？现有的经济学和社会

学文献难以逻辑一致地回答上述问题，因此，本文将提出一个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并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评述
在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政府的主要角色是提供国防、治安和基础设施，不干预企业生产，因此政府

作为“守夜人”与企业没有直接的互动关系。⑧事实上，基于成熟市场经济模式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解

释广大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中广泛存在的政企关系。⑨

在经济学中，与政企关系紧密联系的第一类文献是关于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的研究。一些

研究认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政治关联（通常指企业高管来自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会提高企业价值。⑩

来自中国市场的证据表明，政治关联让企业受益的渠道包括：企业在市场进入、税收、融资、补贴、并购

等方面能够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⑪而另一些研究则表明，政治关联会损害企业价值，导致资源错配。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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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http://data.worldbank.org.

②Allen, Franklin, Jun Qianb, Meijun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pp. 57–116.

③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④Xu, Chenggang,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 ’ 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11, 49(4), pp. 1076-1151.

⑤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⑥周黎安：《“官场+市场”与中国增长故事》，《社会》2018 年第 2 期。

⑦《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来自中央纪委网站，http://www.ccdi.gov.cn/xxgk/hyzl/201710/
t20171031_114178.html.

⑧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London: W. Strahan, 1776.

⑨政企关系是一个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等多种学科的复杂问题。基于作者的学科背景，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对政企关

系文献进行梳理，同时会提及社会学或政治学文献，但这并不是一篇政企关系的综述文章。

⑩Fisman, Ramond,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pp.  1095-1102; Faccio,  Mara,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6, 96(1), pp. 369-386.

⑪Li,  Hongbin,  Lingsheng  Meng,  Qian  Wang,  Li-An  Zhou, “ Political  Connections,  Financing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ivate
Firm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87(2), pp. 283-299; Wu, Wenfeng, Chongfeng Wu, Chunyang Zhou, Jun Wu, “Political Connections,
Tax Benefits and Firm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2, 31(3), pp. 277-300; 潘红波、夏新平、余明

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经济研究》2008 年第 4 期。

⑫Fan, Joseph P. H., T. J. Wong, Tianyu Zhang, “Politically Connected CEOs,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Post‐IPO Performance of China ’ s Partially
Privatized Firms,”  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  2014, 26(3), pp. 85-95; Chen, Carl R., Yingqi Li, Danglun Luo, Ting Zhang, 2017, “Helping
Hands or Grabbing Hands? 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Firm Valu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80, pp. 71-89; 张敏、张胜、王成

方、申慧慧：《政治关联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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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关联为我们理解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视角，但是严格来讲，政治关联文献主要关注官员

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是官商关系，不是政企关系。而且，政治关联文献假定企业的政治关联是外生

的，从而无法解释政企关系的形成原因和动态变化。

第二类经济学文献是关于政企合谋的研究。经济学中的财政联邦主义文献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正面

激励入手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①，而政企合谋（local government-firm collusion）文献认为，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和政治集权下的唯 GDP 考核体制导致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通过选择“坏

的”技术来发展经济②。政企合谋在实现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带来了大量的“事故”，包括矿难、环境污

染、土地违法、偷税漏税、假冒伪劣等现象。③政企合谋虽然可以同时解释“高增长”和“多事故”，但

是它没有刻画政企关系的其他类型，也没有考虑政企关系的动态变化。

第三类经济学文献是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焦点是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企业。一些学者认为，像日本这

样的东亚“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 state），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的政治目标，必须利用政府力量集中资

源来帮助企业实现经济增长，因此，基于适当政企关系的产业政策就是必然选择。④竞争战略理论的创始

人波特虽然不赞成产业政策，但是他在《国家竞争优势》⑤中承认，当国家处于生产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

这两个发展阶段时，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扮演领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而当国家进入创新导向阶段时，

政府应该逐步淡出。Rodrik⑥认为，能够解决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的产业政策是合适的。总体上，赞

同产业政策的学者都赞同政府与企业合作，但对如何才能形成合作关系则语焉不详。⑦

在社会学或政治学中，有不少文献直接或间接涉及政企关系，它们大致可以被分为三类。第一类社会

学文献是“法团主义”或称“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⑧，认为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

企合作推动企业发展，但是并没有刻画政府发挥“帮助之手”的明确边界，也没有考虑政府可能扮演的其

他角色（例如“掠夺之手”）。⑨第二类文献分析了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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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usion and Coalmine Death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0(1): pp. 105-118; 郭峰、石庆玲：《官员更替、合谋震慑与空气质量的临时

性改善》，《经济研究》2017 年第 7 期。在社会学文献中，collusion 一词被翻译为“共谋”。例如，周雪光：《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

象”− 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6 期。

④Johnson,  Chalmers  A.,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White,
Gordon, “Developmental States and Socialist Industrialis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4, 21(1), pp. 97-120.

⑤Porter, Michael,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1990, MA: Free Press.

⑥Rodrik, Dani,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⑦一些学者从经验上考察了产业政策的作用，参见陈玮、耿曙：《政府介入与发展阶段：发展策略的新制度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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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上海：格致出版社，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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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 “Local  Governments  as  Industrial  Firm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China ’  s  Transformation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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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周黎安（2018）认为，官场和市场两个维度的竞争程度决定了政企关系的类型，并刻画了政企合作的三个必要条件（激励、约束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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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吸纳”或者“共谋”。①第三类文献从解决纠纷的角度来分析政企关系。②但上述文献均没有揭示新的

政企关系类型及其决定因素。
 （三）本文的理论贡献
本文在以下三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现有文献。第一，本文从两个维度刻画了四种政企关系类型及其变

体，为深入研究丰富的政企关系奠定了基础。目前学术界对于政企关系的界定比较粗糙（很多文献仍然停

留在政企关系是“好”还是“坏”的初级阶段），缺乏对丰富多彩的政企关系的深入分析。本文从政府对

企业的干预程度、干预方式两个维度，刻画了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四种关系。

第二，本文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了政企关系的形成和变迁。已有文献即便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政企关系，

也都假定政企关系是静态的。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这三个因素决定了当

地的政企关系性质，并将政企关系看作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政企关系形成的四

个基本命题，为下一步检验政企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三，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或地区。目前国内关于政企

关系的文献主要着眼于中国，其理论观点可能缺乏一般性和普适性。本文构建的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可以涵

盖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主要政企关系状态，并解释政企关系的动态变迁。本文也应用这一框架对“中

国之谜”以及相关的世界性现象（比如腐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逻辑一致的解释。

二、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

 （一）政企关系的基本类型
要研究政企关系，首先要恰当地定义政企关系。本文所指的政企关系（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是政府通过一些政策（如补贴、税收、规制）与辖区内企业在博弈过程中形成的某种互动模式。在这个意

义上，政企关系超越了个体层面的官商关系，它强调地方政府对某个行业或某一类企业采取的政策或行为

模式。政企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官商关系，它也可以等同于当前中国政策语境中的“政商关系”③，或者接

近于狭义的“营商环境”（business environment）。同时，为了形成可观察和可检验的经济学含义，本文将

政企关系的基本分析单位确定为地区（包括国家、省、市、县或较大的区域）和行业，或者是地区和（按

规模、所有制或技术水平区分的）企业类别，即主要关注某个地区的某些产业或某类企业所体现的政府与

企业之间博弈的模式。④

定义政企关系后，接下来是对政企关系分类。资源配置的核心问题之一是恰当地区分政府和企业（或

市场）的边界，这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悠久传统，也是公共经济学⑤、新政治经济学⑥和规制经济学⑦

关心的核心议题。毫无疑问，研究政企关系首先必须考虑政府和企业的边界。因此，我们区分政企关系类

型的第一个维度是政府是否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干预”包括政府任命企业经理人、对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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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冬娅：《私营企业主与政治发展：关于市场转型中私营企业主的阶级想象及其反思》，《社会》2014 年第 4 期 ;  Dickson,  Bruce,
 “ Integrating  Wealth  and  Power  in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  s  Embrace  of  the  Private  Sector,”  China  Quarterly,  2007,  192,  pp.  827-854;  Truex,
Rory,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 Rubber Stamp ’ Parli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4, 108(2), pp. 235-251.

②纪莺莺、范晓光：《财大气粗?−私营企业规模与行政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社会学研究》2017 年第 3 期；向静林：《市场纠纷与

政府介入−一个风险转化的解释框架》，《社会学研究》2016 年第 4 期；吕鹏：《增长联盟与兼并重组的对价悖论−以 G 省民营石

油市场重组案为例》，《社会发展研究》2018 年第 4 期。

③西方文献在讨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对应的英文术语是“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中文通常翻译为“政商关系”。笔者认为，从双

方主体的对等角度讲，这个术语应该翻译为“政企关系”，毕竟中文里还有一个词“官商关系”。在本文中，政企关系就等同于政商关系。

④笼统地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企关系是好是坏可能没有多少价值。例如，墨西哥即便在内战时期（1914−1917 年），经济也在增长，因为

政府对某些企业或行业实行选择性保护。当人们在争论中国某个地区的政企关系或营商环境质量时，界定分析范围同样非常重要。

⑤Hart, Oliver,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pp. 1127-1161.

⑥Acemoglu, Daro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Weak and Strong Sta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5, 52(7), pp. 1199-1226; 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2010, 78(1), pp. 1-3.

⑦Laffont, Jean-Jacques, 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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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或者借贷，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或雇佣行为，对某一行业或某类企业实行有差别的产业政策。①政

府对企业实行的一般性规制措施，例如污染控制，不算是干预企业微观决策。政府利用强权要求企业缴纳

超过法定标准的税收或费用，甚至强行占有或使用企业的资源，都不属于干预企业微观决策的行为，而是

对企业的攫取行为。

如同金融市场上投资者权益能否得到保护取决于当地的法律制度②，企业在当地的投资能否得到保护

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律制度。研究表明，法律制度会影响政府的干预行为以及政府治理绩效。③事实

上，法律往往是对政府行为的主要约束力量。因此，本文划分政企关系的第二个维度，是政府与企业的互

动行为是否符合当地的法律或法规。当然，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或企业的行为可能处于违法的灰色地带，

这往往为政企合谋提供了空间。关键在于，我们要保证两个维度都是可以识别的，而且能够体现大部分重

要的政企关系类型。④

于是，我们从两个维度将所有政企关系分为四

种基本类型（图 1）。

1. 政企合作（government-business  cooperation）。它

位于图 1 第一象限，表示政府深度干预企业的生产

或经营活动，同时政府和企业的互动行为都符合法

律法规。政企合作的方式包括如下几种。一是成立

公私合营企业或者建立公私合作项目。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90 年代大量兴起的乡镇企业，包括乡

镇办企业、村办企业以及“戴红帽子”的个体或私

营企业⑤，大部分都是某种形式的公私合营企业。

在这类企业中，政府通常提供某种形式的政策保护

 （例如“红帽子”）、部分启动资金，或者以土地

入股，以及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提供需求。如果以政府股权比例作为政府干预企业的连续变量，那么国营企

业或国有企业就是政企合作的极端形式。二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即政府对特定产业实行优惠政策支持企

业发展或者限制企业发展。产业政策的工具包括：税收优惠、财政补贴、进出口补贴、国产化，市场进

入、价格和兼并收购方面的规制，以及工业园区、保税区等经济开发区。三是政府为特定行业的企业提供

额外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例如，为促进某个行业的发展，政府修建了一条专用道路。

2. 政企分治（government-business separation）。它位于第二象限，表示政府几乎不干预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活

动，同时政府和企业各自遵守法律法规。政企分治的极端状态是“无为而治”（noninterference）。政府仅

 

政府干预

合法合规

政企分治
政府不干预

违法违规

政企合作

政企伤害 政企合谋

图 1    政企关系的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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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政府对企业的极端干预形式是国营或国有企业。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把国有企业看作是政府功能的延伸。因此，本文没有特意将产权或

所有制作为政企关系的分析维度之一。

②LaPorta, Raphael, Florencio Lopes-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106(6), pp.
1113-1155.

③Djankov, Simeon,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Regulation of Ent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1), pp. 1-37.

④Baum 和 Shevchenko（1999）从官员与企业是否有联系、官员是否有发展经济的激励两个维度，刻画了四种形态的政企关系：企业家型、侍

从型、发展型和掠夺型。参考 Baum, Richard, and Alexei Shevchenko, “The State of the State,” in The Paradox of China ’ s Post-Mao Reforms, edited
by Merle Goldman, Roderick MacFarquhar,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这一框架有助于我们理解不同类型的政企关系，然而官员的激励

是难以证实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主要官员不会重视经济发展（尽管未必将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这就使得这一维

度失去了区分度。还有一些文章从其他维度区分了政企关系，它们或多或少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维度本身难以度量和证实，二是归纳的

政企关系类型不够丰富。例如，Tsai, Kellee,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戴红帽子”指个体或私营企业为了获得合法的经济地位，将本企业挂靠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或集体企业下面，以及多个企业联

合起来成立股份合作企业。参见曹正汉：《从借红帽子到建立党委−温州民营企业的成长道路》，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

研究》（第五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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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作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守夜人”，为辖区内企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保护产

权制度和缔约制度，并不干预企业的微观决策过程，而企业在法律框架内自主决定生产和经营活动，不去

俘获政府为自己谋取私利。这种现象通常发生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极少数发达城市，例如，英美、

OECD 国家，中国的深圳和杭州等地在某些行业比较接近这种状态。但是，在一些政府治理能力很弱、经

济落后的地区，政府只能为企业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没有力量干预企业微观决策，另一方面企业也非常

弱小，无法影响政府决策，这也是一种政企分治。

3. 政企伤害（government-business sabotage）。它位于第三象限，表示政府几乎不干预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活

动，但是政府或者（和）企业通过违法违规方式伤害对方。政企伤害可以分为三种子类型：（1）政府单方

面伤害企业（SA1）；（2）企业单方面伤害政府（SA2）；（3）政府和企业相互伤害（SA3）。在政府和

企业的博弈过程中，通常政府拥有更多谈判力，因此政府伤害企业的概率更大。政府伤害企业的方式包

括：对企业过度征税、违规收费，侵占企业资产，非法逮捕企业管理者，阻止企业生产或经营，以及拒绝

为企业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懒政”“怠政”等。企业伤害政府的情况比较少见，但并非没有。例如，企

业偷逃税收、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违背承诺，或者骗取地方政府的贷款、补贴或土地等。政企相互伤害指地

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利用敲诈勒索或敲竹杠的方式攫取不当利益。

4. 政企合谋（government-business collusion）。它位于第四象限，表示政府深度干预企业的生产或经营活

动，同时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违法或违规的方式进行利益交换。在政企合谋的过程中，企业通过违法或违

规的方式节约了成本或提高了利润，而政府官员则得到了更多税收分成、更高的晋升概率或者更多的寻租

收益。①政企合谋的典型案例包括：矿难、环境污染、土地违法、偷税漏税、假冒伪劣、房地产泡沫、产

能过剩以及走私。②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两种类型的政企合谋：轻度政企合谋（CL1）和重度政企合谋

 （CL2）。前者是政府或企业采取违规形式进行利益交换，例如地方政府纵容企业排污、造假或共同骗取

财政补贴；后者是指明显违反法律的合谋，例如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或死亡事件。

在上述四种类型的政企关系中，我们没有刻意区分政企双方的谈判力大小以及由此决定的关系性质。

例如，如果考虑博弈双方的谈判力分布，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政企合作分为三种子类型：一是政府强、企业

弱的不对称合作，可以归为依附型或侍从型（clientelist）合作；二是政府和企业对称的合作；三是企业

强、政府弱的不对称合作。经济学中的规制俘获（regulatory capture）文献认为，规制政策的本质是企业这

样的利益集团俘获了规制机构的官员，因此利益集团在谈判中占据了主导地位。③一些“精英治国”经济

学文献④持类似观点，这与一些“精英社会学”文献和对金融霸权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文献⑤形

成了跨界呼应。我们相信，经济精英、强权资本俘获地方政府的情况肯定存在，但在政企博弈过程中究竟

哪方占主导地位，似乎没有一个普遍规律，也无法通过公开信息识别。对于中国这样拥有长期集权传统的

国家来说，地方政府在和企业打交道时通常处于强势地位，因为政府掌握了关键资源，能够决定企业的生

死存亡。事实上，即便是经济学文献中的规制俘获理论，也曾备受批评。例如，Posner⑥指出，规制俘获

理论并没有可靠的经验证据，而且当不同利益集团存在冲突时，谁俘获谁就成为一个悖论。因此，本文不

把政企博弈中的主导力量作为判别政企关系的主要依据，而将这一问题留待以后研究。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①在一个“委托人−监督者−代理人”组成的纵向组织中，区分合作与合谋的另一个标准是，监督者和代理人之间的交易是否损害了委托人的

利益或者公共利益。

②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

③Stigler, George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1, 2(1), pp. 3-21.

④Acemoglu, Daron, and James A. Robinson, “Persistence of Power, Elites and Instit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8, 98(1), pp. 267-293.

⑤米尔斯：《权力精英》，王崑、许荣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杨典、欧阳璇宇：《金融资本主义的崛起及其影响−对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2 期；吕鹏、傅凡：《精英社会学研究的批判传统：复兴与迭代》，201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论文。

⑥Posner, Richard, “Theories of Economic Regulation,”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1974, 5(2), pp. 335-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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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企关系的决定因素
对政企关系进行分类只是我们理解丰富多样的政企关系的第一步，第二步是探讨什么因素导致了某种

政企关系的形成以及变迁，这样才能形成可检验的理论假说。

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以及干预方式界定了政企

关系的类型，而政府是否干预以及干预方式则取决

于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在博弈过程中的力量对比，

具体来说有以下三个因素。（1）政府能力（P），

一般指地方政府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bility），它度

量政企博弈过程中的政府力量。政府能力主要表现

为地方政府在当地的征税能力和执法能力，它们由

辖区内外部冲突的风险、政治稳定性以及对自然资

源的依赖程度决定。①（2）产业势力，即一个产业

或（按规模、所有制或技术水平区分的）某一类企

业的影响力总和，这包括企业的数量或规模、企业的组织结构（尤其是行业协会或商会），同时也受到企

业政治关联的影响。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以产业规模（S）作为其代理变量，它主要体现为行业内相关

企业的销售额、雇佣人数或者给地方政府带来的税收金额，度量了政企博弈过程中的企业力量。②

 （ 3）监督力量（L），即对政府和企业行为进行监督的第三方力量或约束条件，它包括来自当地或外地的

媒体监督、公众压力，全国性的法治环境，以及上级政府或中央政府施加的压力。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能

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所代表三方博弈主体的力量对比决定了一个地方和产业的政企关系，从而构成了

一个政企关系三角形（图 2）。

这三种力量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博弈过程中，毫无疑问地方政府和企业各自

的力量是主导力量，而监督力量则属于一种平衡力量，或者说是一种调节变量（moderator）。技术地说，

变量 Y（政府能力）与变量 X（产业规模）的关系是变量 M（监督力量）的函数。如果一个地区的舆论监

督力量很强，或者法治环境很好，那么地方政府就不容易建立起相对于企业的强势地位。

这三个因素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会发生变化。例如，政府官员换届可以通过改变政

治稳定性来影响政府能力，技术进步和产业周期会影响产业规模，而政治关联和中央政府可能影响当地的

监督力量。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将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作为三个主要因素呢？第一，这三个因素

是核心因素，其他因素必须通过影响它们才能影响政企关系。举例来说，不是每次地方政府官员换届都会

导致当地的政企关系性质发生变化，关键要看换届是否导致政府能力（特别是承诺能力）发生了变化。第

二，在一定时期内，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是当地政府、企业或居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的因

素，因此由这些因素决定的政企关系才有改进的空间。政治关联、技术进步当然会通过某种渠道影响政企

关系，但是它们通常不是官员或企业可以单独影响的变量。此外，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之

间也可能会相互影响。总之，我们要寻找一套既有利于理论建构，又具有政策含义的分析工具，政企关系

三角形就是这样一个理论框架。

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之间的博弈如何决定政企关系的性质及其变化呢？

首先，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强（P+），同时企业所属的产业规模很大（S+），那么双方建立持

续的、紧密的关系就变得有利可图。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博弈双方都具有稳定的预期或足够大的贴现因

子，可以减少短期行为，形成重复博弈关系（合作或者合谋）。此时，关键的变量是监督力量。在监督力

量比较弱的情况下（例如法治环境差、媒体监督少）（L−），政府和企业就可能采取违法违规的方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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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力量L

图 2    政企关系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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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Besley, Timothy, and Torsten Persson, “State Capacity, Conflict and Development,” Econometrica, 2010, 78(1), pp. 1-34.

②在定性研究或案例研究中，行业协会仍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变量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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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交换，政企合谋（CL）就出现了；反之，如果监督力量比较强（L+），政府和企业受到的制度约束比

较多，就会倾向于采取合法合规的方式长期合作，此即政企合作（CO）。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部分发达城

市（如深圳），虽然总体法治水平可能不高，但收入水平很高。这种高收入水平通常对应于较高的政府财

政收入、较严的舆论监督和较强的公民参与意识，这提高了政企合谋的机会成本，因此也有利于形成政企

合作的格局。在图 2 中，政企合作（CO）对应的点，距离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个变量的起点

都很远，表示三个变量的值都很大。而政企合谋（CL）发生在监督力量较弱的制度环境下，故对应的点位

于 CO 的正上方。

其次，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弱（P−），特别是政治不稳定或者主要官员任期较短时，地方政府

不太可能与企业形成稳定的合作或合谋关系。此时，如果当地的监督力量很强（L+），政府与企业就会出

现“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政企分治（SE）状态。政府弱（P−）、企业强（S+）的格局通常出现在发达

国家或地区，此时政府对企业的态度是“无为而治”（SE，位于图 2 的左下角）。在少数地区（如印度一

些地区），政府弱（P−）、企业弱（S−），但是监督力量强（L+），这是一种经济落后状态下的政企

分治。

最后，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弱（P−）（例如财政收入很少），企业能力也很弱（S−）（产业规

模较小），同时监督力量又很弱（L−），政府很可能会利用公共权力攫取企业的利益，从“帮助之手”

 （政企合作）变成“掠夺之手”（政企伤害），而企业也可能采取违法违规的手段利用或欺骗政府。这种

情况下，产业规模往往难以壮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政企伤害（SA）代表的点位于图 2 政府能力和

监督力量的连线上。

综上，我们可以推导出四个基本命题。

命题 1（政企合作）：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强（P+），某个产业规模很大（S+），并且监督力

量很强（L+），那么在该地区和某产业就容易形成政企合作的关系。

命题 2（政企合谋）：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强（P+），某个产业规模很大（S+），并且监督力

量很弱（L-），那么在该地区和某产业就容易形成政企合谋的关系。

命题 3（政企分治）：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弱（P−），监督力量很强（L+），那么不管产业规

模大小，在该地区和某产业都容易形成政企分治的关系。

命题 4（政企伤害）：如果一个地区的政府能力很弱（P−），某个产业规模很小（S−），并且监督力

量很弱（L−），那么在该地区和某产业就容易形成政企伤害的关系。

为了简便，我们将上述四个命题用符号归纳如下：（1）政企合作（CO）：P+，S+，L+；（2）政企

合谋（CL）：P+，S+，L−；（3）政企分治（SE）：P−，L+，S+；或者 P−，L+，S−；（4）政企伤害

 （SA）：P−，S−，L−。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命题并未穷尽所有变量的组合，只是刻画了形成四种基本政企关系的“充分条

件”。例如，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规模很大（S+），政府能力很弱（P−），同时监督力量很弱（L−），也

可能形成企业俘获政府的局面，这是某种形式的政企合谋。在转型经济中，一般来说政府相对企业更有可

能处于强势地位，因此，我们没有将这种情形列为政企关系的基本类型之一。①

 （三）跨国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政企关系性质及其决定因素的分析都是基于一般情形，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或

地区。尽管我们在文章中强调，政企关系是因时因地变化的，但是也可以“大而化之”地使用二维框架图

和政企关系三角形描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总体政企关系特征及其驱动因素。识别一国总体政企关系的快捷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①Acemoglu 等（2005）强调了政治制度对于经济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并且认为掌握正式权力的政治精英对没有正式权力的经济精英拥有不对

称的优势。因此，即便能力很弱的地方政府也有能力伤害企业。参见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Growth,”  Handbook  of  Economic  Growth,  vol.1,  385-472,  edited  by  Philippe  Aghion  and  Steven  Durlauf,
Amsterdam: Elsevier, 2005.

51



方法是，通过国际统计机构了解该国在经济自由度和腐败程度上的表现。①如果一国的经济自由度低，则

表示政府对微观经济干预较多；如果一国腐败程度较高，则表示政府和企业经常违法违规。在识别政企关

系的决定因素方面，政府能力、监督力量（主要是法治环境和媒体曝光度）都可以通过国际统计机构的数

据库获知，产业规模则需要借助一些专业的统计资料。总之，对于动态政企关系框架来说，不管是政企关

系的判断指标，还是政企关系的影响因素，都是可识别的。②

日本和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崛起的东亚经济体，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政府在经济起飞阶段通过

产业政策强力干预微观经济，扶持重点产业和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这些扶持政策本身都是贯彻国家战

略目标的合法手段。例如，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日本通产省对钢铁、造船、化学、石油、汽车和电

子计算机等行业进行扶持的产业政策，就是一种典型的政企合作模式。③因此，日韩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

之前都属于典型的政企合作国家（图 1 第一象限）。日韩的国家特征与命题 1 高度吻合：政府能力很强，

监督力量较强，受到政府扶持的相关产业规模较大。

另一些东亚国家，例如印尼、泰国、菲律宾，以及前苏东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政府同样保持了强

力干预微观经济的传统，得到政府扶持的产业或政治关联企业迅速发展，但是因为监督力量较弱（法治环

境较差），所以总体上呈现出政企合谋的特征（第四象限，命题 2）。

像美国、英国这些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与企业保持了适当距离（arm’s length），同时政府和

企业的行为都受到了法律的严格约束，因此，呈现出政企分治的特征（第二象限）。英美国家之所以形成

了若即若离的政企分治关系，主要是因为它们的政府能力较弱④、监督力量较强，再加上很多产业实力雄

厚（命题 3）。

像索马里、南苏丹、刚果这些非洲国家的政企关系是另一种情形，属于政企伤害型关系（第三象

限）。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力较弱，甚至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监督力量也很弱（命题

4）。因此，政府更像是“掠夺之手”，企业很难发展壮大。
 （四）动态分析
真实世界中的政企关系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理论上，不同国家或

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或外部环境下，存在一种最大化社会总福利的动态最优政企关系。至少，政企关系

是一个地区在内外部条件下的均衡结果，尽管均衡结果未必是最优的。

以日本为例。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通常被认为是比较成功的，推动了钢

铁、汽车和造船等行业的迅速发展。因此，这一时期政企合作的关系总体上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

当时产业政策能够比较成功地实施的因素，包括较强的政府能力（以通产省为代表）、较高的法治水平

 （监督力量）以及较大的产业规模。70 年代之后，日本从起飞阶段迈入创新阶段，此时政府对产业趋势和

前沿技术的把握能力不如市场，政府对产业政策的主导能力逐渐下降（2001 年通产省改名为经济产业

省），因此产业政策的作用日渐式微。日本经济学家认为，70 年代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竞争政

策，即政府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其职能主要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以及推进民营化。因此，日本的政企关

系在 70 年代之后由政企合作转向政企分治。

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内部差异极大的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既有政企合作的特征，又有政企合谋的

特征。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不同地区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政企关系的动态变化。第一个典型案例是温州制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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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度量国别经济自由度的主要数据库是卡托研究所的“世界经济自由度”（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度量国别腐败程度的主要数据

库是透明国际的“腐败感受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②变量可识别、命题可检验，是本文的分析框架区别于已有框架的重要特征。对于社会科学的“可证伪性”来说，这一点几乎是至关重要的。

③日本产业政策的效果至今仍存争议。参见 Johnson, Chalmers A.,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小宫隆太郎、奥野正宽、铃村兴太郎：《日本的产业政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年；Hatta,
Tatsuo, “Competition policy vs. industrial policy as a growth strateg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7, 10(2), pp. 162-174.

④政府能力强弱与经济发达程度并无直接关系。例如，美国被认为是一个“弱国家”（weak state），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税收占 GDP 的比例

较低（大约 18%），同时政府受到法律的有力约束（Acemoglu，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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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其政企关系从政企合谋转向了政企合作。①20 世纪 80 年代，浙江省温州市制鞋产业开始发展，初期

主要以手工作坊为主，规模小、竞争激烈，当时法制环境不健全，假冒伪劣非常多，温州品牌臭满大街。

当地政府部门对此熟视无睹，因此，政府和制鞋业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的政企合谋关系。转折点发生

在 1987 年 8 月 8 日，杭州市工商局联合多个部门，当众焚烧了 5000 多双劣质温州皮鞋。1988 年 6 月，中

国皮鞋业第一个行业协会“温州市鹿城鞋业协会”成立，倡议“讲究皮鞋质量，不赚昧心钱”。2002 年开

始，温州市政府将每年的 8 月 8 日视为“诚信日”。在政企合作的支持下，温州已经成为中国制鞋业品牌

最多、技术最先进的基地。温州制鞋业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关键的驱动力量是伴随当地制鞋产业规模

的迅速壮大，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和品牌意识上升，据说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也对当地政府施加了压力，此时

政企合作的净收益超过了政企合谋的净收益。

第二个案例是江西省共青城赛龙事件。②综合媒体报道可以得知，2010 年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开发区

升格为县级市。地方政府为了迅速做出政绩，以近乎白送的“优惠”土地价格以及银行贷款为条件，吸引

深圳赛龙公司来当地投资，并在当地形成了以共青城赛龙公司为核心的手机产业。共青城赛龙公司不仅几

乎分文未投，而且利用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将 3 亿元资金“借给”母公司深圳赛龙。共青城市对赛龙公司

 “空手道”运作的默认，具有很强的政企合谋色彩。2013 年，共青城赛龙最大的客户摩托罗拉公司出售手

机部门，导致需求急剧萎缩。此时，当地手机产业苟延残喘，而地方政府又负债累累，政企合谋的利益不

复存在。于是，在监督力量较弱的制度环境下，政企双方由合谋变成了伤害。共青城政府两次羁押或逮捕

共青城赛龙公司创始人代小权，后者试图通过重组摆脱政府债务，并经由媒体广泛报道而对地方政府营商

环境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从政企合谋到政企伤害，主要驱动因素是政策环境带来的政府能力的变

化，以及技术进步带来的产业规模的变化，这验证了命题 2 和命题 4。

第三个案例是中国城市的网约车。以滴滴、快滴公司为代表的网约车平台，严格来讲是违反当时的法

律法规的，但因为这是一个快速扩张的新兴产业，而且没有损害大部分人的利益，所以在一些城市被默认

在一定范围内运营。这是一种轻度的政企合谋。之后，在强大的消费者需求和舆论压力下，交通部颁布了

针对网约车的规章制度，使地方政府和网约车行业的关系由政企合谋关系变成了政企合作。我们将几种案

例归纳为表 1。

三、政企关系理论对“中国之谜”及相关现象的解释

本文的动态政企分析框架为理解“中国之谜”以及相关现象提供了新的钥匙。我们从五个问题入手，

从政企关系的角度对这些问题提供逻辑一致的解释。

表 1    政企关系的类型和中国案例

政企关系 违法违规 干预企业 典型案例

政企合谋 违规 是 网约车前期、温州制鞋业前期、共青城赛龙前期

政企合作 否 是 网约车后期、温州制鞋业后期

政企伤害 是 否 共青城赛龙后期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①关于温州制鞋业的变迁，可参见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第 196−198 页；叶建亮：《“次品市场”是如何

恢复为“正品市场”的？−温州皮鞋业从制假售假到创保品牌的案例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 年第 6 期。有趣的是，福建省晋江

市的制鞋业从“山寨”到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同样体现了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转变，但相邻的莆田市制鞋业则长期限于政企合谋陷

阱而难以自拔。可参考郑路、曾丰又、许弘智：《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转型：以晋江和莆田制鞋业的发展为例》，2018，清华大学工作论

文。

②共青城赛龙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例如《投资商成阶下囚“赛龙之死”背后的共青城转型难题》，《中国经济周刊》2017 年第 44 期，

http://tech.sina.com.cn/it/2017-11-14/doc-ifynsait8033034.shtml；《代小权的“悲情面具”？共青赛龙闹剧六大疑点追踪》，https://www.huxiu.com/article/
224920.html?f=pc-weibo-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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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和地

区之间的增长差异？按照经典的西方经济学理论，

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是，中国的制度质

量并不高①，显然单纯从制度的角度难以解释中国

长期的、广泛的高速增长现象。政企合谋理论为此

提供了一种解释。②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地方

政府和企业合谋，通过选择低成本、不环保、不安全、不合法等“坏的”生产技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快

速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模式会带来大量的事故，包括矿难、污染、经济泡沫以及地方债务高企等。

政企合谋理论可以解释一些地区出现了“高增长”和“多事故”，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另一些地区（如深圳

和杭州）能够实现“高增长”和“少事故”。动态政企分析框架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认为不同

的政企关系对应于不同的增长模式（表 2）。政企合谋的地区对应于“高增长”和“多事故”；政企合作

的地区对应于“高增长”和“少事故”；政企分治的地区对应于“低增长”和“少事故”；而政企伤害的

地区对应于“低增长”和“多事故”。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中国很多地区的产权保护环境比较差，为什么企业还敢投资？招商引资一直都是

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也是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的突出表现和推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

除了政治关联、声誉或非正式制度等原因，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企业和地方政府通过建立政企合谋，建立

了一种相互制衡的特殊关系，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攻守同盟”。这种独特的保护伞既可以巩固合谋本

身，也可以在客观上维系合作。因此，在法治不完善的地区，政企合谋与政企合作可能是相互支持的。

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国企会频繁违法违规？中国的国企可以看作是政府的一部分，与政府有天然的

政治关联。相对于民营企业，国企在市场进入、融资、获得土地和牌照等方面拥有明显的政策优势，也几

乎不必担心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被认为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现实中仍然发生多次国企违法违规

现象。例如，2018 年，国有大型化工企业山西三维集团违规倾倒排放工业废渣、废水，污染附近村庄的土

地和农田，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③此外，2016 年媒体曝光了新能源汽车公司骗补事件，其中大部分

是国有企业。④政治关联固然可以为国企的违法违规行为提供庇护，但是国企领导人在多大程度上会为了

企业利益而牺牲个人前途呢？政治关联理论难以解释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区分了轻度政企合谋和重

度政企合谋就非常有益。相对于民企，国企领导人只能从企业的成本节约或创新中获得少数剩余索取权，

因此通常缺乏高努力的激励⑤，但是却更可能具有轻度违规的动机。因此，民企与地方政府更有可能形成

重度政企合谋，而国企与地方政府更可能形成轻度政企合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国企会涉及违规行为或

轻度违法行为（骗取补贴、业绩造假），而民企则可能涉及严重的违法行为（如偷税漏税、人为的死亡事

故、走私）。

第四个问题是，产业政策何时有用？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或多或少都使用了产业政策。⑥

因此，关键的问题不是产业政策是否有用，而是何时有用。日本和韩国的产业政策实践似乎证明：在政企

合作的条件下，产业政策基本上能够发挥正面作用；在政企合谋的条件下，产业政策在扶持部分企业的同

表 2    政企关系和经济增长

政企关系 增长 事故

政企合谋 高 多

政企合作 高 少

政企分治 低 少

政企伤害 低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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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相关文献可参考 Allen, Franklin,  Jun Qianb, Meijun Qian,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1), pp. 57-116. 根据 2015 年世界银行的治理指数（WGI），中国的法治水平得分为 43.75（满分为 100），属于中等水平。而根据 2018 年

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感受指数（CPI），中国在 183 个国家或地区中名列第 90 位。

②聂辉华、李金波：《政企合谋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季刊》2006 年第 1 期；聂辉华：《政企合谋与经济增长：反思“中国模式”》。

③《山西三维集团年年排污无人管，生态环境部：已挂牌督办》，https://news.sina.cn/sh/2018-04-19/detail-ifzfkmth6776796.d.html?vt=4&sid=223528.

④《新能源骗补完整名单泄露 72 家车企狂骗 92 亿》，http://auto.sohu.com/20160913/n468352167.shtml.

⑤Hart, Oliver,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Vishny, “Proper Scope of Government: Theory and an Application to Pris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7, 112(4), pp. 1127-1161.

⑥Rodrik, Dani, One Economics, Many Recipes: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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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能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集团或者造成规制俘获的后果，从而损害了社会福利。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

家，政企分治之下几乎没有产业政策。而在一些充满动乱或者严重腐败的国家，政企伤害的关系可能完全

阻碍了产业政策的效果。在中国内部，有些地区的产业政策发挥了正面作用，而有些地区的产业政策适得

其反。上述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在中国不同地区的实际效果提供了一个可检验的理论视角。

第五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世界范围内腐败和增长的多种组合？Blackburn 等①发现，腐败和经济增长之

间并不存在单调的对应关系，而是存在三种组合：高腐败、低增长（次撒哈拉地区、拉美）；高腐败、高

增长（菲律宾、中国、印尼、韩国、泰国）；低腐败、高增长（新加坡）。其实还有第四种组合：低腐

败、低增长（日本、英国、法国）。同样是腐败国家，为什么有的国家高速增长，而有的国家经济低迷？

即便在中国内部，腐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不是单调对应的。例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腐败程度未必就

比东北地区低，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却一直很高。为了解释上述“悖论”，我们不妨将腐败区分为两种类

型：合谋型腐败、伤害型腐败。在合谋型腐败下，地方政府官员从企业得到各种好处，然后默许企业绕开

规制或者降低成本，这的确会导致经济快速增长。合谋型腐败实际上是政企合谋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在伤

害型腐败下，地方官员仅仅扮演了“掠夺之手”（如侵占企业财产、征收苛捐杂税），对企业竭泽而渔，

从而阻碍了经济增长。②

四、结 论

长期以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主要侧重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或者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而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关注不多。本文认为，政企关系是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

近年来，政企关系或政商关系已经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等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对于政企

关系的研究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这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政企关系的类型界定比较简单，

除了政企合谋或合作，很少讨论其他类型，这远离了丰富复杂的现实世界；二是对政企关系的动态决定因

素缺乏分析并形成可检验的假说。为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我们将政企关系

分为四种类型：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然后，我们考虑了政府能力、产业规模、监

督力量三个因素，来解释政企关系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的形成以及变迁。之后，我们应用动态政企关系

框架解释了“中国奇迹”以及相关的重要现象。

本文的框架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政企关系和改善政企关系提供了一个可识别和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首先，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改善政企关系，推动经济增长，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特别是提高征

税能力和执法能力。缺乏必要能力的政府，要么“无为而治”，要么会伤害企业。其次，对于有能力的政

府，要形成政企合作而非政企合谋的关系，必须培育足够的社会监督力量，这包括提高法治水平、媒体监

督和民众监督力量，才能“驯服”权力的利维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各类“事故”或“失灵”。

再次，要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政企关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些诱致性政策，并利用民众的监

督力量，推动某个地方的政企关系转向政企合作。

本文只是初步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诸多内容还有待夯实。（1）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

来刻画政企关系的形成和变迁。（2）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或者大样本数据的计量回归分析，检验理论模

型推导的经验命题。（3）通过国际比较发掘政企关系的一般特征，以及通过历史梳理挖掘中国政企关系的

独特之处，这些都是政企关系研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彩篇章。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

 

①Blackburn,  Keith,  Gonzalo  Forgues-Puccio, “ Why  is  corruption  less  harmful  in  some  countries  than  in  other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09, 72, pp. 797-810.

②Wedeman 将腐败分为发展型腐败和掠夺型腐败。从结果上讲，这两者分别与合谋型腐败、伤害型腐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更强调事前的识

别标准，而非事后的结果差异。参见 Wedeman, Andrew, Double Paradox: Rapid Growth and Rising Corruption in Chin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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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llusion to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 A Dynamic Framework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NIE Huihua

Abstract: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is  not  only  the  micro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lation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eliminary dynamic framework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We  divid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of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o  four  types:  government-

business  cooperation,  government-business  collusion,  government-business  separation  and  government-

business sabotage, from two dimensions—whether or not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s in enterprises and the

way  of  intervention.  Then,  we  conclude  three  determinants:  government  capability,  industry  scale  and

supervision power,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ird-party  power.  The game

among them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and different  stages  determines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business  relation  and  the  dynamic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our  verifiable  basic

propositions,  supported  by  international  and  Chinese  cases.  Finally,  we  use  the  dynamic  framework  of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to  explain  the “Chinese  puzzle”  and  related  phenomena.  The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dentifiable and operable tool for us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in the real world.

Key words: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 local government, enterprise, collusion,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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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ary Urbanism: To Reconstruct the Monetized
Micropsychological Atmosphere

— A Study on the Trend of Thought of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ZHANG Yibing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al  construction  of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is  not  just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but a direct intervention in the world (environment) of the bourgeois everyday life. They do not

direc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econom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and legal  relations,  but turn to the objectified results of these institutions by those small  things in

everyday  life,  that  is,  micro-social  criticism.  Where  Hegel  saw the  macro “ civil  society” ,  the  situationists

saw the  microscopic  life  details  of  atomized  individual  activities  being  sequenced  in

the monetized urban relationship. This detailed “atmosphere” is not actively ordered and shaped by people,

but  controlled  by  the  landscape.  Unitary  urbanism, which  is  precisely  aimed  at  the  micro-pseudo  scene  of

urban  life  under  the  landscape  control  of  bourgeois  urbanism, must  also  start  from the  scene  constructed

by the architecture and urban life, and reconstruct the poetic situation of everyday life.

Key words: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 unitary urbanism, revolution of everyday life, micro-atmosphere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6   2020

56


